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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活化國家資產，執行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規定，由本部營建署或所屬城鄉發展分署運用中央都市更新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基金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方式如下： 

（一）本部營建署或所屬城鄉發展分署自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二）由本部營建署或所屬城鄉發展分署擔任實施者，擬訂都市更新個案之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並經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再依公開評選程序委託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 

（三）本部營建署或所屬城鄉發展分署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 

（四）其他經中央都市更新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本基金管理會）審議通過之方式。 

三、本基金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支出項目規定如下：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用：包括都市更新可行性評估費用、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等費用。 

（二）都市計畫變更費用。 

（三）工程費用：包括公共設施與建築物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整地費、材料費、工

程管理費、空氣污染防治費及其他必要之工程費用。 

（四）拆遷補償與安置費用。 

（五）徵收、撥用、價購更新地區土地及其改良物支出。 

（六）整合與招商作業費用。 

（七）權利變換費用：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費

用。 

（八）稅捐及管理費用：包括必要之稅捐、人事、行政管理、信託及其他管理費用。 

（九）貸款利息支出。 

（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

所支付之費用。 

（十一）行政業務與設備費。 



（十二）其他經基金管理會審議通過之支出項目。 

四、依本要點運用本基金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應檢具實施計畫書及申請書表（格式如  附

件一）提報本基金管理會審查。實施計畫書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地區範圍及現況。 

（二）實施者及主辦單位。 

（三）計畫目標及整體規劃構想。 

（四）實施方式。 

（五）市場分析。 

（六）財務計畫及可行性分析。 

（七）申請用途及額度。 

（八）撥款及回收計畫。 

（九）實施期程。 

（十）其他。 

五、本部營建署或所屬城鄉發展分署應於本基金撥款後按季向本基金管理會報告個案實施進

度及資金運用情形（格式如  附件二）。 



 







 


